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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职责任务清单

1 办公室

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住房城乡建
设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
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城市建设行业
涉及本部门的相关专业规划的编制

和实施工作。
负责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信息采集、
整理、统计、分析、发布等工作。
负责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人才队伍建

设。

住房保障股

负责城镇低收家庭住房保障工作。
负责推进住房制度改革。

负责全县房地产市场的监督管理。
指导村镇建设工作。

拟订物业行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
施；拟订物业行业管理办法，负责
监督管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归集
、使用工作；负责前期物业管理招
投标备案及过程监管工作；指导监
督城区老旧住宅小区整治工作；指
导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作。

负责拟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城
市危房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拟订
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计划，负
责县级房屋征收工作；负责城市危
房管理和城市危房鉴定工作；负责
拟订城市棚户区改造规划、年度计
划；完成市政府下达的“城中村”

改造相关工作任务。
负责直管公有住房的资产、售房款
和售后维修资金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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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管
理股

3

负责建筑市场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建设工作。
负责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并组织
实施，负责建成区主要街道、公园
、广场和有关防护林区的规划、设
计、建设和管理；执行城市绿化“
绿线”管制制度；监督检查城市各
类绿地的达标情况；监督管理城市
建设项目中的园林绿化比例和布
局；负责伐移树木的初审、上报、
监管工作；负责创建园林县城工作
。
指导监督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招标工
作，负责工程质量监督、安全生产
及验收工作；负责建成区园林绿化
工程立项及各种专项资金的使用、
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参与苗圃、花木市场的规划、建设
和管理；负责城区园林植物病虫害
的预测预报及防治工作。
负责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工作。
负责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负责推进建筑节能工作。
拟订地下综合管廊中长期建设计
划，制定地下综合管廊运营、维护
管理办法和配套政策；指导综合管
廊运营和维护管理工作。
负责住房城乡建设行业的对外经济
技术合作和引进、利用外资工作，
指导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勘察
设计和物业管理等相关企业开拓国
内外市场，负责协调建设企业参与
对外工程承包、建筑劳务合作，指
导全县建筑劳务输出工作。
负责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
县城市政、环境卫生、园林绿化、
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抗
震设防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建设档案监督管理工作。

住房保障股

负责城镇低收家庭住房保障工作。
负责推进住房制度改革。

负责全县房地产市场的监督管理。
指导村镇建设工作。

拟订物业行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
施；拟订物业行业管理办法，负责
监督管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归集
、使用工作；负责前期物业管理招
投标备案及过程监管工作；指导监
督城区老旧住宅小区整治工作；指
导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作。

负责拟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城
市危房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拟订
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计划，负
责县级房屋征收工作；负责城市危
房管理和城市危房鉴定工作；负责
拟订城市棚户区改造规划、年度计
划；完成市政府下达的“城中村”

改造相关工作任务。
负责直管公有住房的资产、售房款
和售后维修资金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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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管
理股

3

负责建筑市场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建设工作。
负责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并组织
实施，负责建成区主要街道、公园
、广场和有关防护林区的规划、设
计、建设和管理；执行城市绿化“
绿线”管制制度；监督检查城市各
类绿地的达标情况；监督管理城市
建设项目中的园林绿化比例和布
局；负责伐移树木的初审、上报、
监管工作；负责创建园林县城工作
。
指导监督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招标工
作，负责工程质量监督、安全生产
及验收工作；负责建成区园林绿化
工程立项及各种专项资金的使用、
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参与苗圃、花木市场的规划、建设
和管理；负责城区园林植物病虫害
的预测预报及防治工作。
负责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工作。
负责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负责推进建筑节能工作。
拟订地下综合管廊中长期建设计
划，制定地下综合管廊运营、维护
管理办法和配套政策；指导综合管
廊运营和维护管理工作。
负责住房城乡建设行业的对外经济
技术合作和引进、利用外资工作，
指导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勘察
设计和物业管理等相关企业开拓国
内外市场，负责协调建设企业参与
对外工程承包、建筑劳务合作，指
导全县建筑劳务输出工作。
负责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
县城市政、环境卫生、园林绿化、
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抗
震设防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建设档案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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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管
理股

3

负责建筑市场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建设工作。
负责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并组织
实施，负责建成区主要街道、公园
、广场和有关防护林区的规划、设
计、建设和管理；执行城市绿化“
绿线”管制制度；监督检查城市各
类绿地的达标情况；监督管理城市
建设项目中的园林绿化比例和布
局；负责伐移树木的初审、上报、
监管工作；负责创建园林县城工作
。
指导监督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招标工
作，负责工程质量监督、安全生产
及验收工作；负责建成区园林绿化
工程立项及各种专项资金的使用、
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参与苗圃、花木市场的规划、建设
和管理；负责城区园林植物病虫害
的预测预报及防治工作。
负责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工作。
负责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负责推进建筑节能工作。
拟订地下综合管廊中长期建设计
划，制定地下综合管廊运营、维护
管理办法和配套政策；指导综合管
廊运营和维护管理工作。
负责住房城乡建设行业的对外经济
技术合作和引进、利用外资工作，
指导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勘察
设计和物业管理等相关企业开拓国
内外市场，负责协调建设企业参与
对外工程承包、建筑劳务合作，指
导全县建筑劳务输出工作。
负责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
县城市政、环境卫生、园林绿化、
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抗
震设防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建设档案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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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建筑工程管
理股

3

负责建筑市场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建设工作。
负责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并组织
实施，负责建成区主要街道、公园
、广场和有关防护林区的规划、设
计、建设和管理；执行城市绿化“
绿线”管制制度；监督检查城市各
类绿地的达标情况；监督管理城市
建设项目中的园林绿化比例和布
局；负责伐移树木的初审、上报、
监管工作；负责创建园林县城工作
。
指导监督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招标工
作，负责工程质量监督、安全生产
及验收工作；负责建成区园林绿化
工程立项及各种专项资金的使用、
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参与苗圃、花木市场的规划、建设
和管理；负责城区园林植物病虫害
的预测预报及防治工作。
负责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工作。
负责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负责推进建筑节能工作。
拟订地下综合管廊中长期建设计
划，制定地下综合管廊运营、维护
管理办法和配套政策；指导综合管
廊运营和维护管理工作。
负责住房城乡建设行业的对外经济
技术合作和引进、利用外资工作，
指导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勘察
设计和物业管理等相关企业开拓国
内外市场，负责协调建设企业参与
对外工程承包、建筑劳务合作，指
导全县建筑劳务输出工作。
负责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
县城市政、环境卫生、园林绿化、
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抗
震设防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建设档案监督管理工作。



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  注

负责起草机关重要文件、综合文稿和领导讲话；

承办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答复及机关信息
化建设；

负责日常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工作；

参与研究制定全县住房城乡建设政策，承担机关有
关重大决策、行政执法和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
核，组织有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

承担有关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

指导住房城乡建设系统依法行政工作；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财务、国有资产管理、内部审
计工作；
负责县城建设工作的统计汇总、检查通报、督导考
核工作，督促县城建设任务落实。

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城市建设行业涉及本部门的相
关专业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

负责机关日常工作的协调和督查，负责机关文电、
会务、党建、思想政治、精神文明、党风廉政、宣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机构编制、人事管理、教育培
训和干部队伍建设工作；

负责住房城乡建设人才队伍建设；

负责住房城乡建设专业技术职称申报工作。

拟订城镇住房保障相关办法并指导实施；

组织编制、实施城镇住房保障发展规划和年度计
划；

指导保障性住房的使用管理；

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中央和省、市保障性安居工程资
金安排并监督实施；

负责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出售工作；

拟订适合县情的住房措施政策，指导住房建设，推
动住房制度改革；

拟订住房建设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指导做好人才公寓筹集和管理工作。

负责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预测分析，监测房地产市
场运行；
组织实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拟订房屋交易、房
地产开发管理制度并监督执行；

井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职责任务清单



负责商品房预售资金和存量房交易资金的监督管
理；
做好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及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
产评估机构与房地产经纪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

推进培育和发展租赁市场住房制度改革；

拟订住房建设发展规划。

指导建制镇、集镇（乡）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指导乡村建筑风貌管控；

指导农村住房建设、住房安全及危房改造；

指导重点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工作；

指导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工作。

指导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组织拟订新型城镇化相
关政策措施和工作方案，督促新型城镇化工作落实

拟订物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监督实施；

负责监督管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归集、使用工
作；

负责前期物业管理招标、中标备案工作；

指导监督全县物业管理工作；

指导城区老旧小区住宅小区综合整治工作；

指导协调物业小区达标创优工作；

指导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管理工作；

指导住宅小区内装饰装修工作。

负责房屋征收和补偿工作，编制城区房屋征收年度
计划；

负责城区房屋征收相关行政工作；

拟订房屋征收和补偿的相关办法并监督实施，管理
房屋征收评估机构和实施单位；
负责拟订城市棚户区改造规划和年度计划并指导实
施；
拟订城市危房管理有关办法，负责城市危房鉴定工
作；

拟订城中村改造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

完善城中村改造配套政策和办法。

负责直管公有住房的资产、售房款和售后维修资金
的管理工作。

拟订建筑业发展行业规划并组织实施；



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行为；

负责建筑施工企业的日常监督管理；

负责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和管理；

拟订建筑行业发展规划，指导建筑业的发展改革；

负责建筑劳务市场管理；

负责建筑业企业、工程勘察设计企业、造价咨询企
业、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监理机构、检测机
构和招投标代理机构的监督管理和信用体系建设；负责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备案及抽
查相关职责和人防设计相关工作的监督管理；

收集发布工程材料、人工、机械设备使用等市场价
格信息。

组织实施国家、省、市房屋建筑和市政、环境卫生
、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招标投
标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组织制定全县房屋建筑和具体负责县城房屋建筑和市政、环卫、园林绿化、
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监
督管理。拟订县城市政、环境卫生、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等
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城建计划并组织实
施；负责组织实施县政府安排的县城市容市政、环境卫
生、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包
括城市路网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负责市政、环境卫生、园林绿化、污水处理施工企
业监督管理。

负责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并组织实施；

执行城市绿化“绿线”管制制度；

监督检查城市各类绿地的达标情况；

监督管理城市建设项目中的园林绿化比例和布局；

负责伐移树木的初审、上报、监管工作；

负责创建园林县城工作。

指导监督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招标工作，负责园林绿
化工程专项规划验收和竣工验收备案工作，负责工
程质量监督、安全生产及验收工作；负责建成区园林绿化工程立项及各种专项资金的使
用、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参与苗圃、花木市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负责城区园林植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及防治工作。



负责县城园林绿化基础设施维护管理工作；

负责制订县城园林绿化日常管护作业标准并组织实
施；

负责对县城园林绿化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和考核评
比；

拟订县城园林绿化基础设施日常管护资金使用计
划，并组织实施及监督管理。

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城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

组织实施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国家标准、全国统一
的行业标准和省地方标准；

指导工程建设标准的实施；

负责建筑工程、市政、环境卫生、园林绿化、污水
处理等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的监督管理；

拟订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材料设备相关的规
章制度并监督管理；

拟订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材料设备相关的规
章制度并监督执行；

监督实施建设监理有关规章制度；

指导工程质量检测监督管理工作；

指导和管理建设工程材料、设备使用；

组织或参与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

负责建筑施工扬尘治理工作。

拟订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科技、建筑节能减排、绿
色建筑发展、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装配式建筑
相关办法并指导实施；指导建设行业科技成果及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
的转化推广、应用工作，指导建设科技和装配式建
筑项目实施；
对装配式建筑贯彻实施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拟订地下综合管廊中长期建设计划并组织实施，制
定地下综合管廊运营、维护管理办法和配套政策；

指导综合管廊运营和维护管理工作。

指导建筑业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负责协调建企业参与对外工程承包、建筑劳务输出
工作。

负责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县城市政、环境
卫生、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
抗震设防监督管理。
负责新建筑模式技术在勘察设计行业的应用。



负责建筑业统计工作；

负责城市建设档案监督管理工作。


